南政函〔2026〕219号

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开展南安市

罗东镇埔心村等两个村庄规划修改的批复

罗东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《关于开展罗东镇埔心村等两个村庄规划修改工作的请示》（罗政〔2026〕50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原则同意你镇开展埔心村、罗溪村村庄规划修改工作，请按照《福建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》及《村庄规划编制规程》等相关规范执行，修改后的村庄规划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、公布和备案。

南安市人民政府

2026年6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资源局。

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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